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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第七章 近期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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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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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表 3-1 风景名胜区游客容量表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图纸目录（暂行）

图 0-1 区位关系图

图 0-2 综合现状图

图 0-3 规划总图

图 1-1 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界线坐标图

图 2-1 分级保护规划图

图 3-1 游赏规划图

图 4-1 道路交通规划图

图 4-2 游览设施规划图

图 5-1 居民点协调发展规划图

图 6-1 城市发展协调规划图

图 6-2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说明书大纲（暂行）

第一章 关于规划总则的说明

一、规划范围与面积

（一）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范围与面积

（二）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说明（涉及范围调整的

编制）

二、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一）风景名胜区性质

（二）风景名胜资源特征

（三）风景名胜资源类型与评价

三、规划期限

四、规划目标

（一）总目标

（二）分项目标

第二章 关于保护规划的说明

一、资源分级保护

（一）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二）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三）三级保护区（限制建设范围）

二、资源分类保护

三、建设控制管理

（一）分区设施控制管理

（二）分区活动控制管理

四、生态环境保护

第三章 关于游赏规划的说明



一、游客容量

二、特色景观与展示

（一）特色景观类型与展示主题

（二）解说展示场所与方式

三、景区规划

第四章 关于设施规划的说明

一、道路交通规划

（一）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二）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三）交通设施规划

（四）道路及交通设施控制要求

二、游览设施规划

（一）游览设施布局与分级配置

（二）游览设施建设控制引导

（三）床位规模控制与分布

三、基础工程规划

（一）给水工程规划

（二）排水工程规划

（三）供电工程规划

（四）电信工程规划

（五）环卫设施规划

（六）综合防灾规划

第五章 关于居民点协调发展规划的说明

一、居民社会现状

二、居民点调控

（一）调控类型

（二）调控措施



三、经济发展引导

第六章 关于相关规划协调的说明

一、城市规划协调（含外围区域保护协调）

（不涉及城市规划区域的，不编制此项内容）

二、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三、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一）生态环境保护

（二）水资源保护

（三）林地和特定区域保护

（四）文物保护

（五）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六）旅游管理

第七章 关于近期规划实施的说明

一、近期实施重点

二、近期建设内容

（一）近期景区建设

（二）近期保护利用项目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编制要求（暂行）

为了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

成果，提高总体规划编制水平，强化执行和监督，对总体规划编

制提出以下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规划一般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

三部分内容。编制总体规划既要内容精炼、突出重点、统一格式，

又要提高深度，增强针对性、可实施性及对详细规划的指导性，

便于执行和监督。

（二）规划文本应当以法规条文方式书写，直接表述规划结

论，避免解释性、过程性的内容，正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0
字。规划图纸应当与规划文本保持一致，以图件形式清晰、规范、

准确表示规划文本结论的空间位置、地域、关系和规划要求。规

划说明书应当对规划文本结论逐项进行必要的分析、论证和说

明，可对文本内容作适当扩展和补充。规划文本和规划图纸合并

成册，规划说明书单独成册。

（三）总体规划编制内容要与详细规划进行适当区分。总体

规划应当从整体层面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管理进行控制

和引导；详细规划在符合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从局部层面对风景

名胜区的具体保护、利用、建设和管理活动进行规范和管控，对

总体规划要求进行细化安排和具体落实。

二、具体要求

（一）关于规划总则

1、规划目的



规划文本应当明确规划编制的目的和依据。

2、规划范围与面积

规划文本应当明确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的范围和面积，界

定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范围重要拐点的经纬度坐标。

规划图纸应当明确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的边界线，标注风

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边界线拐点的经纬度坐标等。独立片区坐标

可单独制图标注。

规划说明书应当提出风景名胜区范围划定的原则，描述风景

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的四至边界，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

明。涉及范围调整的，应当描述上版总体规划确定的或者设立时

经审定的风景名胜区范围和面积，分析范围调整的必要性、合理

性，说明范围调整的具体情况及理由。

3、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规划文本应当概括风景名胜区的性质定位，明确风景名胜资

源的类型、数量、特色和价值。

规划说明书应当列出风景名胜区资源类型和景点评价结果

表，概括风景名胜资源特征和价值，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

说明。

4、规划期限

规划文本应当明确规划实施的起止年限，提出规划分期。

5、规划目标

规划说明书应当提出规划期限内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发展的

总体目标及资源保护、游赏利用、居民社会协调发展等分项目标，

并对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二）关于保护规划

1、资源分级保护

规划文本应当基于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点与空间分布、功能



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分析，划定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

建设范围）、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三级保护区（限

制建设范围），提出相应保护规定。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各级保护区的具体划分、边界范围和空间

关系。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资源总体保护状况和威胁，分

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2、资源分类保护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风景名胜区重要资源本体（野生动物、森

林植被、自然水体、地质遗迹、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的专项保护措施。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涉及的重要资源本体的保

护现状和威胁，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

分析说明。

3、建设控制管理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各级保护区内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设施

的清单。

规划说明书应当对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设施的清单作必要

的分析说明，可以结合实际对游览、科研、管理、经济社会等其

他人为活动进行适当分级控制。

4、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各级保护区大气、水、噪声、植被覆盖率

等方面的指标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大气、水、噪声、植被覆盖

率等生态环境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生态环境保护

控制指标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三）关于游赏规划



1、游客容量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风景名胜区的日游客容量、日极限游客容

量及重要景区景点的日游客容量、日极限游客容量。

规划说明书应当对游客容量的测算依据、方法、结论和执行

要求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2、特色景观与展示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风景名胜区特色景观类型、解说展示主

题、解说展示方式或设施等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特色景观类型、展示现状，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3、景区规划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风景名胜区的景区划分，明确各个景区的

游览区域、景观特色与营造、游览主题与活动等。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景区、特色景观景点、游线、重点解说展

示设施等内容。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现状景区划分、游览区域，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四）关于设施规划

1、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文本应当明确风景名胜区对外交通联系和组织，提出风

景名胜区主要出入口的总体布局、设施配置、景观风貌及控制指

标或要求，提出内部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的布局、分级及控制指

标或要求。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对外交通、出入口、车行游览道路、游步

道、索道、码头、停车场等的空间位置及关系。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内外交通和出入口现状，分

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2、游览设施规划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游览设施及其用地的布局、规模、位置、

配置及控制指标或要求，明确风景名胜区内旅宿床位的控制数

量。规划游览服务基地或游览设施相对集中区域的，规划文本应

当提出相应的建设用地规模、建筑面积规模、建筑风貌、体量、

色彩、高度等控制指标或要求。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游览设施的布局、分级、配置和控制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现状游客数量、游览服务设施及其用地

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预测游客发展规模及设施需求，

对比分析容量控制要求，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3、基础工程规划

规划文本应当确定给排水、环卫、电力电讯、综合防灾（防

火、抗震、防洪、地质灾害、游客安全、应急避险与救援）等设

施的布局、配置及控制指标或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基础工程设施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五）关于居民点协调发展规划

1、居民点调控类型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各类居民点调控建议，明确居民点建设风

貌、用地规模等相关建设控制要求，提出居民人口调控规模的建

议。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居民点位置及其分类调控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居民点数量、分布、用地、

建设和人口等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

要的分析说明。

2、居民点调控措施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核心景区和其他景区村镇建设和人口疏



解的调控措施，明确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的要求，提出居民点

疏解后用地的性质和用途。

规划说明书应当对居民点调控措施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六）关于相关规划协调

1、城市规划协调（含外围区域保护协调）

涉及城市规划区域的，规划文本应当提出与城市规划协调的

内容和措施；风景名胜区外围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规划文本应

当明确划定外围保护地带的范围，并提出相应保护控制与协调发

展的要求和措施。

规划图纸应当标明风景名胜区与城市交叉区域、风景名胜区

与外围区域（或外围保护地带）的关系及其建设控制要求，标明

涉及的城市绿线、蓝线、紫线、黄线范围。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与城市、外围区域的协调发

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协调措施作必要的分析说

明。

2、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的内容和

措施，列出土地利用平衡表。

规划图纸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用地大类具体划分规划用地

的位置、数量和分布，部分可按中类划分规划用地。

规划说明书应当说明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并对文本结论作必要的分析说明。

3、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与生态环境（含规划环评）、水资源、林

地与自然保护区、文物、宗教、旅游等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的内容和措施。

规划说明书应当对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的协调内容和措施



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增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篇章或说明。

（七）关于近期规划实施

近期实施重点

规划文本应当提出近期规划实施重要方面、内容和具体安

排，明确需要编制详细规划的重点区域或地段，提出详细规划编

制应当遵从的重要控制指标和要求。

规划说明书应当对近期实施重点和详细规划编制要求作必

要的分析说明。


